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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能教育应用被寄予了赋能教学过程、重塑教育生态的厚望，但其设计主体缺乏教育理论知

识、实践主体缺乏技术应用能力，使得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出现了技术异化。为突破这一局限，本研究基于

技术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并设计了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动力系统，构建人工智能规范主体、设计主体

与实践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主体互动关系；从理论上探讨了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实践协调融合的

路径，并使用非线性动力系统仿真方法将该路径量化，以定性建模与动态仿真的方法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融

合在时间尺度上的演化发展机制。文章还结合理论分析与仿真实验成果，从“研-产-教”三方协调制衡机制、

教学实践智慧与反馈、教育价值的规范引导和扎根教育理论的技术设计四方面提出了实践建议，以促进人工

智能与教育实践的协调融合与正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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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随着智能技术应用发展，教育已成为人工智能

所欲“变革”甚至“颠覆”的领域之一。但从当

前实践看，智能教育应用距离发挥其“智能价值”

并赋能教育教学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李树英，

2022；逯行，2022），人工智能技术在复杂性、稳定

性、可解释性与公平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曾

海军等，2022），教育实践的学、教、管、评等环节

依旧存在应用困境。比如，人工智能算法依据既定

目标提供的学习资源、发展路径等相对固化，忽略

了学生发展与意向的多样性（桑新民等，2020）；不
透明的算法、缺乏解释性的系统逻辑等，难以让教

师对人工智能输出的学习诊断与智能决策产生信

任（刘桐等，2022）；人工智能对教育数据的过度采

集可能导致师生隐私泄露（李世瑾等，2021）；数据

驱动的智能测评是以算法为导向的，缺乏具体可解

释的能力分析尺度，难以清晰刻画学生的能力发展

状况并提供准确的问题归因（黄昌勤等，2022）。
上述局限涉及的利益主体、问题层次等具有

复杂、多样的特征，但从技术哲学视角分析，此类

问题的根源是相同的。技术哲学认为，教育中的技

术是人类认识并改造教育的一种本质力量，是技术

理性、技术价值在教育领域的体现（颜士刚等，

2008）。同时，任何技术都不是脱离人类社会而独

立存在的，是价值负荷的，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文

化与经济的价值因素。因此，技术不仅具有与其自

身特质相关的自然属性，还包括承载人类目的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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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社会属性。智能教育应用作为智能时代教

育技术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样如此。为凸显智能教

育应用的教育性，本研究将教育领域技术的社会属

性称为教育属性，从而强调智能教育应用能够实现

教育目的、支持教学活动的根本属性与价值。技

术系统“原生”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了满足教育实

践需求，实现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需要服从技

术本身所具有的规范与规律，更要使技术特征满足

教育的目的，将“原生”的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为智

能教育应用。教育属性指导自然属性，自然属性服

务教育属性（李仁涵，2020），自然属性若忽视甚至

违背教育属性，必然导致技术异化，带来伦理、安

全、管理等问题。上述提及的人工智能与教育融

合在学、教、管、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源都在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属性难以满足教育目的、

适应教育规律等属性，导致智能教育应用出现技术

异化，割裂了智能教育应用与教育主体之间的协同

关系（郝祥军等，2022）。
因此，从技术的本质属性出发，实现自然属性

与教育属性的和谐统一，是从根本上实现人工智能

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关键，更是突破智能教育应用涌

入教育系统后所呈现的技术风险、人机矛盾的关

键。本研究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教育各类

行动主体在人工智能介入教育的过程中，应呈现何

种相互作用与协同关系，从而使智能教育应用的自

然属性与教育属性协调统一，且能够满足教育目的、

符合教育规律、赋能教学实践。

 二、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
规律与问题

 （一）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规律

在技术哲学视角下，技术与教育融合过程，实

质上是教育主体与技术客体相互作用、彼此形塑

的过程（蒋晓丽等， 2018）。一方面，教育主体对技

术客体进行创造或改造，使技术客体的属性满足教

育主体的实践需求，让教育主体的“人的本质”在

技术化环境中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技术客体又为

教育主体带来全新的实践方式与互动模式，重塑教

育主体的实践经验与智慧。但无论是人建构技术

或是技术形塑人，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根本目的

是实现人的发展，即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相融合、相

作用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发展。技术哲学理论将这

种相互作用过程归纳为技术教育化与教育技术化

（庞红卫，2021）。
技术教育化是教育领域各类主体对技术客体

进行创造、改造的过程，从而将教育主体的意向、

价值与观念等转化为技术客体的属性。因此，技术

教育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教育

属性相统一，是教育主体（如高校科研团队、教育

技术企业、教育管理部门）根据教育目标与实际教

育需求，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客体的自然属性进行教

育化的规范、创造或改造（闫志明等，2017），从而

创造出如智能教育应用等已实现“技术教育化”

的技术产物。其过程可归纳为：通过协调教育目的

与教育实践的矛盾，对技术先前状态进行改造或再

创造，从而将新的技术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并依据

新的需求与矛盾进行新一轮的创造迭代，实现技术

自然属性与教育属性的动态平衡（单美贤等，2008）。
在教育实践中，教育主体应用技术也同样受到

技术客体的影响，并把技术客体的属性、价值等转

化为教育主体自身的力量或属性，如技术素养、教

育技术应用能力等。简言之，技术力量赋能教育教

学，促进教育主体的发展，就是实现教育技术化的

过程（安涛等，2014）。对于教育系统而言，引入新

技术前它是相对稳定的，而当新技术涌入时，教育

系统内部会引起不协调与混沌（庞红卫，2021）。正

如耗散结构理论所呈现的那样，只有通过混沌打破

系统的旧状态，才有可能促使系统发展到新的状态

（Segel & Jackson，1972）。因此，促进人工智能与教

育融合的关键在于，教育主体能否正视新技术、新

理念与旧方法、旧模式碰撞带来的“混沌”，能否

恰当地运用技术力量改造并拓展自身能力（胡艺龄

等，2022a）。发展、拓展人自身的属性，消除技术

依赖或技术规避而导致的“人的异化”，才能顺利

地推动教育技术化，并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实现技术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新一轮教育系统更新与发

展的迭代。

教育与技术融合的“技术教育化”与“教育

技术化”的过程见图 1。由此可见，教育系统中人

工智能与教育实践的融合过程，涉及两类关键的教

育主体：设计主体与实践主体，设计主体包括教育

技术企业等设计、创造或改造智能教育应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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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推动技术教育化的关键主体；实践主体包括

运用智能教育的各类教育机构，是实现教育技术化

过程的关键主体。因此，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是否

有效，与设计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交互密切关联。

 （二）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异化问题的根源与

突破

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过程中，技术异化具体

体现在伦理风险、可解释性差、以算法为中心而非

以人为中心等问题上。因此，剖析人工智能与教育

融合的过程，探讨智能教育应用自然属性与教育属

性的矛盾统一，是突破其技术异化问题根源的关键

（李政涛等，2019）。具体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1. 由技术自身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技术异化

技术哲学强调，任何技术都是非自然的人工制

品，技术都是人类为了改造自然而创造的人造物。

这意味着技术势必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并存

在设计局限。教育中的技术也是如此。教育技术

原本就是人为了认识和改造教育而创造的一种拓

展教育形式的中介（王竹立，2018）。将教育过程进

行标准化与流程化是形成稳定的、可操作的、可广

泛传播的教育技术的重要前提，但这一过程不可避

免地忽视了不同教育对象的个性化需求与能力差

异。在智能时代，智能教育应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个性化的问题，却涌出信息茧房、算法伦理

等复杂的技术问题。教育技术在提升教育教学效

果上虽然有重要优势，但技术的自然属性具有的不

可消除的局限，导致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始终存在矛

盾。技术本身的“原罪”导致的技术异化不可消

除，但可以在技术创造的源头进行规避，减少技术

的内在性异化。例如，在智能教育应用的设计开发

阶段，设计主体需严格按照教育目的与教育规律，

规划系统开发、算法设计、数据处理等流程，并运

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设计技术业务逻辑，最大程度

地规避技术自身自然属性带来的异化。

 2. 由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技术异化

由技术自然属性带来的技术异化不可消除，但

创造技术、应用技术的人类主体可以运用自身能

力与价值倾向规范技术的创造与使用，减少技术自

然属性所带来的问题。相对而言，若设计主体缺乏

相应的教育理论知识、实践主体缺乏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认知局限也会带来技术设计与应用的异化

（陈晓珊，2018）。但由人类主体的认知局限而导致

的技术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规避的。设计主

体在创造或改造智能教育应用的“技术教育化”

过程中需要根据相应的理论、原则与标准把控、衡

量技术的设计是否满足教育目的与规律（顾小清等，

2022）；实践主体同样需要对应的理论与培训以支

持智能教育实践的“教育技术化”过程。例如，通

过培养实践主体的信息化应用能力、人工智能素

养等，可避免由于实践主体自身认知局限导致的智

能教育应用问题。

综上，突破技术异化，特别是智能教育应用的

技术异化的关键主体不仅包括设计主体和实践主

体，还包括规范技术设计过程、支持技术应用实践

过程等规范主体，即规范主体应成为“技术教育化”

和“教育技术化”两个重要过程的中介保障，即通

 

 新教育需求 

教育
目的

技术状态 I 教育系统
状态 I

教育系统
状态 Ⅱ技术状态 Ⅱ

技术教育化的过程 教育技术化的过程

创造/改造 实践 应用中的不
协调与混沌

新教育需求

技
术
应
用

新一轮的
创造迭代

新一轮的
更新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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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育与技术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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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规范主体、设计主体与实践主体三者之间的相

互制衡、相互监督、相互支持，形成多级主体之间

的协调关系（张弘政，2005）。这样将智能教育应用

置于“规范−设计−实践”的循环迭代过程中，最

终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与协调融合。

 三、突破技术异化的人工智能与教育
融合的动力系统建模

 （一）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动力系统

基于技术哲学相关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人工智

能与教育融合的动力系统（见图 2），将参与人工智

能与教育融合的规范主体、设计主体、实践主体之

间的关系加以可视化表征，并梳理不同主体如何在

“技术教育化”与“教育技术化”融合过程中实

现智能教育应用的自然属性与教育属性的协调。

 （二）智能教育应用规范：“分析—制定—监管”

动力机制

规范智能教育应用的主要目的是约束并引导

技术应用设计与实践。教育系统的规范主体—
高校科研团队与教育管理部门应依据教育目的与

实际需求（如宏观教育目标、教学实践），运用教育

管理理论、教学与学习理论等，在遵循技术自然属

性的基础上规范智能教育应用的设计与实践过程，

从而消除因人的局限性而带来的技术异化，在技术

教育化过程中贯彻以人为中心、以教育理论为导

向的思想。智能教育应用规范是实现技术教育化

的开端，也是导引技术教育化的基础。

1.分析：规范主体的能力属性。规范主体要具

有较强的素质与能力，能依据智能教育应用实践问

题剖析智能教育应用的自然属性与教育属性的冲

突与矛盾点，并设计解决技术二重性矛盾的路径。

规范主体要都具备问题分析能力、教育理论底蕴、

技术设计能力等。

2.制定：规范主体的实践活动。规范主体要具

有较强的方法设计与标准制定能力，能将实际问题

与教育理论相结合，将抽象、上位的教育理念与原

则转化为具体、可实施、可操作的智能教育应用设

计与实践的方法和标准规范等。

3.监管：规范主体与其他教育主体的交互。规

范主体还需要建立一定的监督机制，保证设计主体

的能力不被滥用，较好地融合自然属性与教育属性，

克服技术复杂性、促成高技术成熟性与技术交互

性等；通过培训、引导、协作参与等方法，支持实践

主体恰当地发挥智能教育应用的价值，规避因实践

主体缺乏应用能力导致的技术误用等问题。

 （三）智能教育应用设计：“理论−设计−保障”

动力机制

智能教育应用设计是技术教育化实现的关键，
 

自然属性设计

教育技术企业

教育管理部门

高校科研机构

教育属性导引

教育属性规范

实践主体

教师

管理者

学生

实践 设计
教育技术化

技术教育化

规范

智能教育
应用

自然属性与教育属
性融合的实践验证

设计主体

教育生态系统

规范主体

图 2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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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设计主体在创造、改造或再创造智能教育应

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自然属性，并将自

然属性引向教育属性，才能实现较高程度的技术教

育化。因此，设计主体—教育技术企业需要根据

规范主体制定的方法策略与标准规范，消除技术自

然属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复杂性、不可解释性、

数据隐私泄露等，同时设计过程需体现教育属性，

贯彻教育理论，关注实践主体需求等，克服技术的

无人与无视人的不足。

1．理论：设计主体的能力属性。设计主体的

教育情怀与理论功底是技术教育化过程的基石。

因为智能教育应用与其他通用领域的技术差异大，

教育领域的设计主体不仅需要关注技术层面的设

计与开发，更需要将特定的教育理论、人文观念等

体现到智能教育应用中，从而满足学生成长、教师

发展、教学实践与教育管理等复杂教育需求。

2.设计：设计主体的实践活动。设计主体需要

具备较强的设计与开发能力。智能教育应用的设

计与一般通用领域的技术设计差异差大，具体体现

为如何设计符合教育规律的资源呈现、技术交互、

评价反馈等。例如，教育领域的信息提示设计需要

符合教学支架设计原则，不是一味地为学生提供反

馈提示，而要坚持“支架逐渐撤离”的原则减少信

息提示，从而帮助学生自主掌握知识与技能。因此，

设计主体需要对教育领域的特殊主体（如教师、学

生）等开展面向教育领域知识与规律的建模（如教

育理论、领域知识图谱、领域规则、领域标准等），

在规避人工智能复杂性、算法伦理等局限基础上，

将教育理论贯彻到智能教育应用设计中。

3.保障：设计主体与其他主体的交互。设计主

体在推出并部署智能教育应用后，需要与实践主体

保持协作，在实践主体发现技术应用与教育产生矛

盾时，及时提供技术改造措施，确保智能教育应用

的自然属性始终满足教育属性。

 （四）智能教育应用实践：“意向−实践−反馈”

动力机制

智能教育应用的实践是实现教育技术化的过

程，不仅是检验技术教育化是否实现了自然属性与

教育属性的统一融合，也是发挥智能教育应用自然

属性与教育属性的实践场域。实践主体（教育管理

者、教师、学生）需具备一定的技术应用能力与技

术素养，并掌握相应的智能教育理论，具备积极的

实践意向，方能把智能教育应用主动融合到教学实

践中，打破教育系统旧的秩序，达到更新、更高的

状态，最终实现教育技术化。因此，实践不仅是技

术教育化到教育技术化过程的终点，更是新一轮人

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起点。因此，智能教育应用实

践产生的反馈是促进规范与设计迭代的关键。因

此，为促成富有成效的智能教育应用实践，实践主

体需要关注以下三点。

1.意向：实践主体的能力属性。实践主体必须具

备主动运用智能教育应用突破当前教育教学局限的

行为意向。只有当实践主体乐于参与人工智能教育

变革实践，才能真正发挥智能教育应用的自然属性与

教育属性，促使学校系统达成新的秩序。

2.实践：实践主体的教育活动。实践主体在

运用智能教育技术过程中，需具备一定的技术能

力、智能教育理念等，才能发挥技术价值。同时，

实践主体应积极与规范主体联系，通过理论培训、

思维训练、实践引导等策略促进理论素养与实践

能力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参与学校人工智能教育

变革。

3.反馈：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交互。实践主

体需及时为设计主体提供技术应用的反馈，更好地

迭代优化智能教育应用的设计，也需要向规范主体

提出新的教育需求、反馈新的教学问题及新的技

术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矛盾，促使规范主体及时发现

并诊断问题，从而提出新的方法论或规范以规避智

能教学实践问题。

 四、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的融合
机制仿真分析

 （一）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非线性动力学模

型设计

x1x2 x3
1

上述分析仅是理论构想，只能展示相对稳定的系

统状态。微分方程（也加动力系统）等研究工具，为社

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研究发展、变迁与演化的重要工具

（Strogatz，2018）。例如，查理森军备竞赛模型与拉波

波特生产交易模型，便是采用连续微分方法模拟社会

宏观现象的演化趋势。当微分方程出现非线性项（如

乘积 ，乘方 等）时，则被称为非线性动力系统，非

线性也是人类复杂社会系统的关键特征之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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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微分动力系统建模的思路与传统研究基于

概率统计模型的思路不同。传统概率统计模型的建

模目的是对数据的差异与整体状况进行描述，微分动

力系统则是“定性模型”，目的是剖析系统性质的变

化（如系统不动点和不动点的状态等）。因此，定性模

型关注如何根据具体现象表达变量间的关系，帮助研

究者捕捉变量之间的微观变化，揭示系统演化发展态

势（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

x1 x2 x3

本研究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动力系统模

型基础上，采用非线性动力学对人工智能与教育融

合的系统演化趋势进行建模与仿真分析。构建的

非线性动力模型分别使用 、 、 表示智能教育

应用规范、智能教育应用设计与智能教育应用的

实施程度，数值越大表示对应主体越能充分参与相

应的活动。基于图 2的动力系统，本研究绘制了动

力系统关键变量关系图（见图 3）。

a1 ∼ a3

依据第三部分系统建模的理论分析可知，

表示三类主体的基础能力属性（包括分析、

理论、意向），μ1~μ3 表示三类主体与其他主体的交

互实践。其中，μ1 为监督力度参数，是规范主体制

定相应的原则与标准后，通过监督保证设计与实践

按规范执行的影响效力；μ2 为技术保障力度参数，

指设计主体对实践主体反馈的回应力度；μ3 为实践

反馈参数，指实践对规范与设计的反馈影响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与教育融合的

非线性动力模型如下：

dx1

dt
= a1x1+µ3x3 · x1

dx2

dt
= a2x2+ (µ3x3+µ1x1) · x2

dx3

dt
= a3x3+ (µ1x1+µ2x2) · x3

 （二）动力系统仿真结果分析

µ1 ∼ µ3

本研究通过对上述非线性动力模型进行仿真，

最终得到动力系统演化趋势相空间（见图 4）。该

图展示的是三类主体具备较高的协同互动关系时

（即 取值大于 0.5时），教育系统在智能教育

应用规范、设计与实践三个层面随时间推移的协

调情况（即表现为图 4相空间中三维坐标的数值变

化），从而展现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协调程度演

化趋势（即体现为图 4相空间中的向量运动轨迹）。

在图 4所示的系统演化趋势中，教育系统的初始状

x1 x2 x3况位于 、 、 均大于 0的位置，即当前教育系统

通过规范、设计与实践三类活动的协调交互，使智

能教育应用的自然属性与教育属性处于相互统一

状态时，系统会往正向区间发展，并表现为人工智

能与教育的协调融合（体现为箭头指向统一、聚

合）。当教育系统初始状况处于其他位置时，系统

会呈现分散、无序的演化运动趋势（表现为箭头指

向不统一、方向分散）。因此，借助非线性动力系

统仿真技术，本研究可以探讨教育系统处于不同初

始情况下系统可能的演化发展趋势，从而为人工智

能与教育融合实践提供建议。

a1 ∼ a3 1. 三类主体的能力属性（ ）对人工智能教

育应用与教育融合的影响

∆

分析探讨非线性动力系统的一个重点是依据

动力方程计算不动点并分析不动点的稳定性，不动

点的稳定性决定了动力系统的性质。依据斯托加

茨（Strogatz，2018）的结论，分析不动点雅克比矩阵

的行列式 ，是判断动力系统演化轨迹变化快慢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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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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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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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动力系统变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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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系统演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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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变化幅度的关键方法。该性质虽然无法决定

动力系统的本质属性（如演化方向为正向或负向，

动力系统在空间中不同象限的运行轨迹等），但能

够影响动力系统演化的快慢，是促进、推动系统发

展的重要动因。

∆

∆1 = a1a2a3，∆2 = (a1−a2)a2a3，∆3 = (a2−a1−
a3)a1a3，∆4 = (a1−a2) (a2−a1−a3)a1

a1 ∼ a3

µ1 ∼ µ3

本研究构建的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动力系统

共存在 4个不动点，且这四个不动点的行列式 分

别 为 ：

。简单分析可知，

四个结果均只与三类主体（规范、设计与实践）的

能力属性 相关，而与三类主体间的交互行为

无关。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在人工智

能与教育融合过程中，规范主体的“分析”能力、

设计主体的“理论”意识和实践主体的行为“意

向”决定了系统演化的快慢，是推动人工智能与教

育融合的催化剂。但能力的高低不能决定人工智

能与教育融合的方向，如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是

协调融合或是矛盾冲突，并不是由三类主体的基础

能力决定的，由此可作出如下结论：

结论 1：规范主体、设计主体与实践主体的基

础能力是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催化剂，是决

定系统演化速度的关键。

µ1 ∼ µ3 2. 三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交互行为（ ）对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与教育融合的影响

µ1 ∼ µ3

µ1，µ2，µ3

三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交互行为 对系统

演化轨迹的影响见图 5。结果表明， 三

类主体间交互行为变量的单独变化不会影响系统

不动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即使规范监督、技术

保障与实践反馈三类主体间交互行为有一者为消

极状态（即该行为主体不愿意与其他两类主体互

动），并不会对系统演化的性质产生根本性影响（即

图 5左 1至左 3图所示的系统演化发展趋势与图 4
所示的积极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只有三类交互行

为中二者及以上的交互行为为消极，才会对系统演

化的性质产生根本性影响，从而决定动力系统演化

的方向（如图 5右 1所示，系统演化趋势的性质发

生了改变），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结论 2：对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这一非线性

动力系统而言，规范主体、设计主体与实践主体三

类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是决定动力系统演化方向

的核心因素。需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其中一类主体

的交互程度不高，依旧可通过其他主体之间的制衡

与协调，保证教育系统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的

稳定性、鲁棒性、一致性。

µ1，µ2，µ3

分析规范监督、技术保障与实践反馈三种主

体间交互行为（ ）对系统演化的影响可以

发现，三个变量单独的作用无法影响系统发展的根

本性质（即融合协调或矛盾冲突），但决定了系统演

化的特征（如演化轨迹速度、最大最小值等）。

µ1首先是规范监督系数 。该系数越大，系统演

化的轨迹愈加清晰明确。即使系统初始状况较差，

在规范监督系统越大的情况下，系统往积极正向的

区间发展的轨迹愈加明显，系统正向发展使得人工

智能与教育融合愈加一致的可能性提高。

µ2其次，技术保障系数 大于 0，对系统演化特

征没有明显影响，但当技术保障系数处于消极态

势时（即小于 0时），系统分化明显。在技术保障

系数大于 0时，即使初始值较低，系统也有可能往

积极正向的方向演化。但技术保障系数小于 0时，

系统演化趋势与初始状况一致，难以突破系统原

有局限。

µ3最后，实践反馈系数 决定了系统发展的上限，

这一上限与系统初始状况相关。当系统初始状况

差时，系统发展的上限较低，难以突破当前瓶颈。

当系统初始状况较好时，系统发展上限较高，但也

会局限在某一数值，难以达到更高的状态。

结论 3：规范主体的规范监督行为决定了人工

智能与教育融合的演化趋向的一致性与清晰性。

设计主体的技术保障行为是决定人工智能与教育

融合协调发展的基石。实践主体的实践反馈决定

了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趋势的发展上限。

 五、总结与反思

本研究借助技术哲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构建

了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理论动力模型，进而运用

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对所构建的理论动力模型进行

量化、仿真，从动态、发展、演化的角度深入剖析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中，规范、设计与实践是以何

种方式相互作用，从而真正促进教育系统与人工智

能的深度融合，共同推动技术教育化与教育技术化

的顺利实施。通过理论分析与仿真模拟的双向互

证，本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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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构建良好的“研（规范）—产（设计）—教

（实践）”三方主体的协调制衡机制，保障人工智能

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稳定性与鲁棒性

从根本上突破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过程中技

术异化问题，不可能仅依靠教育系统中单一教育主

体的努力。复杂教育系统中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

依靠教育系统中规范主体、设计主体与实践主体

三方面的协同参与，并以自组织涌现的方式形成相

互制衡、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关系，最终在宏观

教育系统层面涌现主体间协调制衡后系统稳定性

与鲁棒性。因此，建立“研−产−教”三方主体的

协调制衡机制，不仅需要提高和发展各主体的素养、

意识与能力，更需要辅之以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保证三类主体之间真正相互制衡、相互支持，从而

避免主体能力的滥用或无用。同时，人类社会系统

中的其他系统，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

等也可用于建构“激励—保障—运行”的多级系

统协调机制（胡艺龄等，2022b）。
 （二）规范主体发挥管控设计与实践的作用，规

范智能教育应用的自然属性以满足教学实践需求，

导引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发展趋向

规范主体是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中最易被忽

视的关键主体。虽然设计主体与实践主体是实践

推动二者相互融合的关键，但规范主体通过规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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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范监督的变化 μ1 对系统的影响

图 5    三类主体间的协同交互行为对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影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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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理论教育、观念宣传等方式，从根本上影响着

智能教育应用自然属性与教育属性之间的关系。

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的实践过程，无法保证设计主

体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实践主体具有熟练的技

术应用能力，当融合过程出现矛盾时，规范主体便

成为其中关键的“催化剂”  “润滑剂”，通过标

准制定与监督机制可保障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

展轨迹的清晰性与一致性（李世瑾等，2022）。因此，

各类教育研究机构、教育管理部门等规范主体，需

要运用教育理论与监督规范能力，在设计与实践中

发挥“桥梁”作用，将教育理论转化为技术设计规

范与教学实践指南，使设计主体与实践主体相互关

联，保障“规范—设计—实践”这一协调制衡网络

的顺利畅通。

 （三）设计主体需以教育理论为根基，回归教育

与学习的本质，扎根教育实践场域

智能算法、大数据技术虽然为教育教学带来

了个性化的支持服务，由此涌现的问题却加剧了人

机矛盾，使得智能系统中的学生更难以控制自己的

学习进度、兴趣和方法。例如，学生学习路径与学

习资源都由人工智能推荐，学生被困在个性化学习

信息茧房中。因此，设计主体需通过与技术保障等

主体协作，了解实践主体的具体需求；通过扩充自

身的教育理论知识储备，将教育理论、学习科学理

论等落实到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中。例如，在运用

智能技术辅助学生学习中，教师应注重通过协商的

手段引导学生与系统交互、辩证思考系统所推荐

的信息与路径，促使学生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

（郝祥军等，2021）。
 （四）实践主体应积极发挥教学实践场的价值，

运用实践反馈联通“规范”与“设计”

教学实践作为验证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成功

与否的关键场域，需要实践主体发挥反馈作用。智

能教育应用实践既作为前一轮人工智能与教育融

合的结束，又作为新一轮融合的起步，实践主体的

素养能力和实践反馈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系统

在新的迭代循环中的演化方向与发展上限，这也对

智能时代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智能时

代的教与学需处理好知识传授与素养培养之间的

关系，教师与学生需用更先进的教学观、知识观与

学习观装备自己，更好地审查智能技术在教与学中

的关系（孙田琳子，2021；杜华等，2022）。因此，实

践主体需以正确的人机协同观促进智能教学实践

的开展，运用更高层次的信念与价值观剖析智能教

育应用实践的局限与问题，如功利主义、技术幻觉

等（李芒等，2022），为规范和设计活动提供更具价

值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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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al System Modeling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of AI and Education

HU Yiling， ZHAO Zihong & GU Xiaoq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flux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to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is  expected  to  empower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reshape  the
education  ecology.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in the practice subject, problems such as algorithm ethics, technical complexity, and
uninterpretability  arise in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which are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is limi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designs the dynamic system of the integration of AI
and education, and  constructs  the  subject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of  mu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coordination  among  the  standard  subject, design  subject  and  practice  subject  of  A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th  to  achiev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I  and  education  practice.  The
nonlinear dynamic system simulation method is used to quantify the path, and the qualitative modeling
and  dynamic  simulation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AI  and  education  in  the  time  scale.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experiment  result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ripartit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of  the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dustry, AI  wisdom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and
feedback root, the value of education guidance, and the education theory of practical advice and so on
technical design, so as to promote the era of intelligent AI and education practice coordination fusion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lligent  education  application； ecosystem  of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nonlinear dynam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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